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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央行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将加快推动备案注册制度，加强对金融类APP的测评、认证工作。同时，

也会联合相关部委对软件商店采取联动措施，对于不符合规定、有重大风险隐患的APP及时采取下架措施。

监管部门频繁发声个人金融信息安全问题——

金融类APP信息“超采”将迎强监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
伟表示，针对当前一些金融机构客户端
软件存在的安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超
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仿冒钓鱼现象突出
等问题，各金融机构要建立客户端软件
安全管理全程覆盖机制，相关部门要建
立健全客户端软件监督处置机制。

高危漏洞显现

近日，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发布
消息称，集中查处整改了 100 款违法违
规APP及其运营的互联网企业，其中包
括光大银行、天津银行等金融机构旗下
手机银行，主要违规问题集中在缺乏隐
私协议、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范围描述不
清、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和非必要采集
个人信息等情形。

“前段时间，多部委在整治过程中下
架了 100 多个 APP，其中金融类 APP 是
重灾区。后续，央行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
会将加快推动备案注册制度，加强对金融
类 APP 的测评、认证工作。同时，也会联
合相关部委对软件商店采取联动措施，对
于不符合规定、有重大风险隐患的 APP，
及时采取下架措施。”李伟说。

另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2019 金融行业移动 APP 安全观测报
告》 显示，截至今年 9月 11日，报告团
队 从 232 个 安 卓 应 用 市 场 中 收 录 了
133327款金融行业APP，其中，面向个
人用户的消费金融类APP数量最多，占
观测总数的36.74%；彩票类APP排名第
二，占观测总数的27.19%；面向企业的
P2P金融类APP排名第三，占观测总数
的11.38%。

根据上述报告，在本次观测中发现
有 70.22%的金融行业 APP 存在高危漏
洞，攻击者可利用这些漏洞窃取用户数
据、进行APP仿冒、植入恶意程序、攻
击服务等，严重威胁APP安全。

“APP 用 户 个 人 隐 私 信 息 一 旦 泄
露，将带来严重后果。比如，骚扰电
话、信息诈骗、恶意推销、网络情感诈
骗等，会严重损害 APP 用户利益。”上
述报告称。

据了解，银行 APP 已成为居民理
财、存款、汇款以及办理各项零售银行
业务的重要载体，因此除了需要用户上
传个人金融信息，银行还会根据自身业
务特点与技术能力，额外要求用户上传

“人脸”“指纹”等个人信息，但这些信
息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者银行是否超
范围使用这些个人信息，主要取决于银
行自身的业务操作尺度。

监管重拳整治

“近日，总行已要求对手机银行 APP
开展自查，尤其是重点核查是否超范围采
集个人信息，以及将个人信息用于授权以
外范畴。一经发现将迅速暂停相关操作。”
一家城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透露。

事实上，今年 9 月份以来，监管方面
已先后推出金融类 APP 安全管理规范、

整改多家金融 APP、敲定首批备案试点
名单等措施，加强个人金融信息保护。

9 月底，央行发布了 《关于发布金
融行业标准 加强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
软件安全管理的通知》，针对移动金融
APP 的安全问题，从提升安全防护能
力、加强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提高风险
监测能力、健全投诉处理机制、强化行
业自律管理5大方面进行管理规范。

与此同时，央行还发布了 《移动金
融客户端应用软件安全管理规范》，对
2012年出台的《中国金融移动支付客户
端技术规范》 相关技术标准进行了完
善，其中包括将“人机交互安全”改成

“身份认证安全”，增加了“不收集与所
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金融信息，收集个
人金融信息前需经用户明示同意，不得
变相强迫用户授权，不得违反收集使用
个人金融信息”等要求。

“数据使用边界，不光是中国数字金
融发展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都非常关注
的重要问题。”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规
范使用数据方面，需将数据使用与数据
作为资产进行交易来区分，前者需符合
在一定授权的基础上，在合理范围内使
用；后者则需更加严格的标准，其中涉
及数据所有权，以及采集是否合规，利
益如何分配等。

业内人士认为，金融APP收集个人
信息以便进行风险控制、开展投资者测
评，这些是必要的。比如，个人办理贷
款时，银行需要掌握个人基本身份信
息、财力状况等，至于读取个人通讯录
信息、短信信息等则没有必要。

顶层设计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金融APP违规
行为进行查处整改的同时，央行相关部
门也启动了首批金融业移动金融客户端
应用软件备案试点工作，包括 16 家银
行、4家证券基金保险类金融机构和3家
非银行支付机构，已参与备案试点的相
关资料申报。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孙扬认为，
随着移动金融APP备案试点启动，此前
金融APP无序竞争、缺乏治理的局面将
被打破。未来，金融机构获取、保存、
使用、流转用户信息方面的各项操作都
将纳入监管范畴，这无疑对金融机构合
规操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后，不但从事金融业务须有相应
许可，在获取用户信息时也须遵守相应
规范，这可以将一些非法金融行为有效
出清。”孙扬说。

据了解，各试点机构应于2019年底
前通过客户端软件备案管理系统完成第
一批试点客户端软件的材料提交和备案
申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完成备案审
核工作后择期发布第一批通过备案的客
户端软件清单。下一步，在全国范围内
分批次组织开展客户端软件备案推广并
逐步落实风险信息共享、投诉处置机制
以及行业公约、黑白名单、自律检查、
违规约束等自律管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姚进报道：日前，中
国人民银行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消费者金融信
息保护方面，意见稿提出金融机构不得
变相强制收集消费者金融信息。

征求意见稿提出，金融机构不得利
用技术手段、优势地位，强制或变相强
制金融消费者接受金融产品或服务，或
排除、限制金融消费者接受同业机构提
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金融机构在提供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不得通过附
加限制性条件的方式要求金融消费者购
买、使用协议中未作明确要求的产品或
服务。

征求意见稿提出，金融机构开展考
核评价时，应当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作为重要内容，并合理分配相关的
指标占比和权重，综合考虑业务合规
性、客户满意度、投诉处理及时率与合

格率等，不得简单以投诉数量作为考核
指标。

征求意见稿称，金融机构应当根据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特性评估其对金融消
费者的适合度，合理划分金融产品和服
务风险等级以及金融消费者风险承受等
级，将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给适
合的金融消费者。

另外，金融机构应当依法保障金融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时
的财产安全，不得非法挪用、占用金融
消费者资金及其他金融资产。

消费者金融信息保护方面，征求
意见稿称，金融机构收集、使用消费
者金融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原则，经金融消费者明示同意。
金融机构不得收集与业务无关的消费
者金融信息，不得采取不正当方式收
集信息，不得变相强制收集消费者金
融信息。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不得变相强制收集消费者金融信息

受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影响，2019年
对于很多小微企业来说都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一年。虽
然贸易环境欠佳，袁月的吴江鹏诺纺织有限公司出口额
还是跨过了亿元大关。

相比苏州很多企业，主要出口纺织成品及面料的鹏
诺纺织公司只是一艘小船。从 2015年开始，袁月的公司
在出口信用保险的帮助下，勇闯国际市场，出口额一路飙
升，从 2015年的 46.7万美元到 2016年的 161.4万美元，
直至今年突破亿元大关。

说起这几年的成长，袁月非常感慨：“在与东南亚各
国的贸易中我们遭遇过各种难题和挫折，但在中国信保
的帮助下，多次化险为夷。”现在，袁月对同行最爱说的一
句话就是，做出口生意，一定要有中国信保的保险。

在中国信保服务企业名单上，像鹏诺纺织公司这样
的成长故事还有很多。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1 月，中
国信保共服务小微企业近14万家，支持小微企业出口近
3870亿美元。中国信保江苏分公司苏州办事处主任沈明
计介绍，目前在投保中国信保的苏州吴江小微出口企业
中，90%发展良好，年增长率在10%以上。

中国信保还通过多种产品组合为企业加强风险保
障。截至目前，中国信保正在运行的产品共计32项，已经
形成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领域最为完备的产品服务
体系。

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保障，是中国信保的看家本
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也是全球领
先的精对苯二甲酸和聚酯纤维综合制造商之一。恒逸石
化在文莱大摩拉岛上有一个一期总投资为 34.5 亿美元
的炼化项目。文莱炼化项目是实践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的首个民营炼化项目，也是中国石化“走出去”的典范。中
国信保（浙江分公司）不仅为文莱项目提供了长达 12年
的海外股权投资险和海外债权险，而且将在双方战略合
作基础上，在特险拓展、集中统一投保、风险管控以及整
合资源优势等多个领域进行全方位保障合作。

“无论是在保障出口收汇安全，还是提供更灵活的结
算服务方式、促进公司出口量增加上，中国信保的实力和
优势都是无可争议的。”恒逸石化总会计师毛应说，恒逸
文莱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将大
幅度提高利润。

在推动外贸稳增长调结构、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上，
中国信保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数据表明，自 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至 2019 年 11 月，中国信保累
计支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约 8133亿
美元，支付赔款近32亿美元。

出口信用保险护航企业“走出去”
本报记者 江 帆

本版编辑 温宝臣

为认真贯彻落实江西省委、省政府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
重大决策部署，促进我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南昌大
学抚州医学院建院升本，根据 《江西省“十三五”期间高等
学校设置规划》 和江西省人民政府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办
学体制改革工作有关问题会议纪要》（赣府专纪[2018]53号）
精神，决定面向全国引进社会力量举办抚州医学院 （筹），
建本成功后举办抚州医学院。现公告如下：

一、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简介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东临路 9

号。学校 2000年成建制地并入原江西医学院，2005年随江
西医学院一起与南昌大学合并，2014年正式更名为南昌大学
抚州医学院，是南昌大学所属具有独立事业法人资格的二级
学院。现有在校生 8625 人 （其中本科生 3771 人、专科生
4854 人），在岗职工总数 215 人 （其中在编教职工 108 人，
合同制聘用人员 107 人），离退休教职工 68 人。学校占地面
积578.47亩，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现有临床医学、口腔
医学、护理等本科专业和临床医学 （普通、麻醉、影像、全
科）、药学、护理、医学检验技术等三年制专科专业，学生
就业前景良好。2019 年 10 月 11 日，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办学体制改革工作有关问题会议纪
要》（赣府专纪[2018]53号） 精神，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由南
昌大学移交抚州市政府管理。

二、项目合作内容
（一） 依法引进社会力量后，抚州医学院 （筹） 性质为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在省委编办登记为事业单位。
（二） 社会力量举办方须经过 3—4 年的筹建，将抚州医

学院 （筹） 建成并获教育部批准为本科层次的民办医学院
校。

（三） 社会力量举办方分阶段投入抚州医学院 （筹） 建

本所需经费 （约5亿元），其中，社会力量举办方在依法取得
抚州医学院 （筹） 举办权30天内注入2亿元，2021年1月注
入 2 亿元，2022 年 1 月注入 1 亿元；对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
现有3.25亿元债务进行担保并承担利息，待建本成功后，社
会力量举办方在三年内清偿3.25亿元债务或按银行贷款要求
按时偿还贷款。

（四）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现有资产经评估确认后，注
入抚州医学院 （筹），与社会力量举办方的投入共同构成抚
州医学院 （筹） 法人资产，实行分类登记、分类管理。南昌
大学抚州医学院现有资产由抚州市国资委监管。

（五） 在合作协议签署之日起三年内，社会力量举办方
须投入约 6 亿元新建成并运营一家不少于 500 个床位的三级
综合性医院，作为抚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非学校法人资产）。

三、社会力量举办方基本条件
社会力量举办方须为独立法人，其所在企业集团须是位

列中国企业 500强，并在上交所 （或深交所、港交所） 等主
板或创业板上市，产业中有教育或医疗卫生板块的企业。

四、社会力量举办方确定方式
通过报名确认、签订承诺、招商洽谈、实地考察、酝酿

遴选、会议研究等程序，对投资候选对象的办学目标、办学
理念、经济实力、发展成效、社会信誉等进行综合比选，择
优确定社会力量举办方。

热诚欢迎国内有办学实力、公益情怀、教育情结、合作
精神的企业法人前来洽谈。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到江西省抚州市教育体育局报名。报名电话：0794-
8263410。 联系人： 黄 志 刚 （13979432173）、 王 胜 国

（13979489989），联系地址：抚州市赣东大道1343号。

江西省抚州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引进社会力量举办抚州医学院（筹）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三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49
许可证流水号:00072661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06月23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9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2月23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28
许可证流水号:00071920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9月09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号院 1-4号楼 A
座首层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2月23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163
许可证流水号:00068939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7月22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46号国润商务大厦B座
首层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2月23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090

许可证流水号:00068860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12月09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小区B25区1号楼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2月27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西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098

许可证流水号:00455800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06月1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甲50号1号楼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2月27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东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099

许可证流水号:00068871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01月26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3区35号楼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2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区椿树园营
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05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83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07月21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18-甲5号
发证日期：2019年11月21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区镇国寺北
街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07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94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30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镇国寺北街8号院4号楼1至2层01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18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